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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RESOURCES LIMITED
同仁資源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6）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
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同仁
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願就本公佈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主
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及 (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公佈之任何內
容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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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2,109 18,446 40,205 18,446
銷售成本 (11,004) (13,137) (32,520) (13,137)    

毛利 1,105 5,309 7,685 5,309
其他收入及收益 2,861 58 5,189 640
行政開支 (10,098) (4,378) (38,753) (10,163)
財務費用 4 (6) (6,627) (14,186) (19,550)    

除稅前虧損 (6,138) (5,638) (40,065) (23,764)
所得稅開支 5 (166) — (1,251)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6,304) (5,638) (41,316) (23,764)    

已終止經營業務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3 — —    

期內虧損 (6,304) (5,635) (41,316) (23,764)    

以下各項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304) (5,635) (41,316) (23,764)
非控股權益 — — — —    

(6,304) (5,635) (41,316) (23,76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經重列）

每股基本虧損
期內虧損 6 (0.19) (1.3) (2.4) (5.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0.19) (1.3) (2.4) (5.4)    

每股攤薄虧損
期內虧損 6 (0.19) (1.3) (2.4) (5.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0.19) (1.3) (2.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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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6,304) (5,635) (41,316) (23,76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2) (272) (13) 4

減：所得稅影響 — —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稅後 (12) (272) (13) 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316) (5,907) (41,329) (23,76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316) (5,907) (41,329) (23,760)

非控股權益 — — — —    

(6,316) (5,907) (41,329) (2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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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集團資料

同仁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及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謝斐道391-407號
新時代中心36樓。

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生物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外，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編製業績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影響本集團且首次於期內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內採納之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3. 收益

期內已確認之收益分析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木材及農業產品 5,924 18,446 34,020 18,446
銷售礦產品 6,185 — 6,185 —    

12,109 18,446 40,205 18,446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呈報之持續經營業務應佔 12,109 18,446 40,205 18,446
已終止經營業務應佔 — — — —    

12,109 18,446 40,205 1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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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第三方之貸款利息 — 6,627 13,955 19,550
來自一間財務機構之貸款利息 6 — 231 —    

6 6,627 14,186 19,550    

5. 所得稅開支

(a) 香港利得稅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香港利得稅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溢利按稅率16.5%
計算（二零一五年：零）。

(b) 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根據中國規則及法規產生的相關中國企業所得稅按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產生的應課稅溢利25%計算（二零一五年：零）。

(c) 遞延稅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概無任何重大可抵扣或應課稅之暫時差
額，因此並無必要為遞延稅項作出撥備（二零一五年：零）。

6.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分別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虧損6,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600,000港元）及41,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3,800,000港元），
並分別除以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287,918,000股普通
股及1,708,880,000股普通股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0,290,000股普通股已於報告期間就供股及股份合併作出追溯調整。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攤薄時並無作出調整，原因為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作用。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概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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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報告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零）。

8. 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72,987 5,265 — (559) (894,957) 82,736 (3) 82,733        

期內虧損 — — — — (23,764) (23,764) — (23,76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4 — 4 — 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4 (23,764) (23,760) — (23,76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72,987 5,265 — (555) (918,721) 58,976 (3) 58,97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72,987 5,265 — (562) (930,040) 47,650 — 47,650        

期內虧損 — — — — (41,316) (41,316) — (41,31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13) — (13) — (1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3) (41,316) (41,329) — (41,329)
根據供股發行新股份 236,156 — — — — 236,156 — 236,156
股份溢價扣減 (972,987) — — — 972,987 — — —

股本重組 — (5,265) — — 133,839 128,574 — 128,574
根據配售發行股份 16,163 — — — — 16,163 — 16,163
股份發行開支 (6,819) — — — — (6,819) — (6,819)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2,016 — — 2,016 — 2,016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5,500 — 2,016 (575) 135,470 382,411 — 38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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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於 (i)林業及農業業務；及 (ii)資源及物流業務。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收益為40,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8,400,000港元），主要來自銷售
木材及農業產品以及礦產品。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為41,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3,800,000港
元）。本期之虧損主要為 (i)重新啟動本集團林業及農業業務後及籌備重新啟動其資源及物流
業務所產生之員工成本及行政費用；(ii)本集團若干貸款之利息產生之財務費用；(iii)向管理
層及員工支付之薪酬；及 (iv)豁免應付一名服務提供商之若干款項並確認為其他收入及收益
之綜合影響所致。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東南亞及中國營運，並面臨外匯風險。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惟其
持續監察其外匯風險，並將於必要時採用適當措施。本集團之業務亦受多項風險，包括天氣
狀況、自然災害、非法伐木以及木材及農產品之價格變動所影響。

最近發展及前景

(i)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訂立配售協議，以根據一般授權以每股配售股份
0.038港元配售最多577,26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
已完成配售及577,26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已獲發行及配發。

(ii)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本集團與一群投資者╱業務夥伴就本集團發展林業及農業業務而進
行之重組訂立協議（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完成）。有關該等協議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及十月十五日刊發之公告及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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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之重大事項如下：

(i)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就收購一個從事太陽能發電業務營
運之集團之17.5%股權訂立買賣協議，代價為20,500,000港元。上述交易已於二零一六
年十月十八日完成，而本集團於太陽能業務之股權將入賬列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ii)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就收購一間持牌法團之60.4%股權
訂立買賣協議，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及第9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代價為不多於33,220,000港元。本公司正對該持牌
公司進行盡職審查，並擬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完成收購（須待買賣協議所載之先決條
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完成買賣協議後，該持牌法團將成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
冊所示，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
所述董事買賣最低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份

數目
持有相關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之概約持股

百分比
（附註）

庾曉敏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000,000 — 0.35%

附註：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之3,463,606,061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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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之其他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之
聯繫人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任何證券之任何權益或認購
權利。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
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包括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
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之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置存之登記冊所示，以下人士（上文所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其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之權益。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之概約持股

百分比
（附註）

中國華仁醫療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
公司擁有人 845,568,863 — 24.41%

附註：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之3,463,606,061股股份。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批准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僱員及董
事均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而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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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
股權之變動及結餘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承授人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失效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
之持股
百分比

（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1）

僱員 二零一六年 

五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六年 

五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

0.16 — 21,000,000 — — 21,000,000 0.61%

附註： 

1. 購股權之行使價及數目已根據股份合併（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效之每10股股份合併為1股本
公司合併股份）調整。

2.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之3,463,606,061股股份。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授出之購股權已於授出日期
歸屬。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當日前一日之收市價為0.13港元（經二零一六年六月生
效之股份合併調整）。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授出之購股權公平值已釐定約為每股0.096港元（經二零一六年六
月生效之股份合併調整），此乃採用三項式購股權定價模型釐定，預計波幅乃根據過去三個
月內歷史股價波幅計算。計算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之購股權公平值時使用之可變因素
及假設乃基於董事之最佳估計。購股權之價值可能因若干主觀假設之不同變數而異。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於報告期間，任何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訂約方且就本公司業務而言屬於重
大之合約、承擔或協議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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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
無從事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企業管治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除本公司
行政總裁之職位從缺外）。董事會將繼續檢討目前之董事會架構及若發現具備適當知識、技
能及經驗之人選，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出委任以填補職位之空缺。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席由彭敬思女士出任，而其他成員為洪炳賢先生及洪君毅先生。審核委員會之
主要職責包括確保本集團財務報表、年報及中期報告，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真實及持平地呈
列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審議本集團之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以及審議本集團
之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常規。審核委員會獲提供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之季度業績。

承董事會命
同仁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庾曉敏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即庾曉敏女士、許妙霞女士及曾令晨先
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洪炳賢先生、洪君毅先生及彭敬思女士。


